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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指肠球降交界部异位胰腺误诊为间质瘤一例

黄伟　耿小平　赵红川

１　临床资料
　　患者女，３４岁。因进食后上腹部不适８个月于２０１０年
４月２９日收治入院。患者主要表现为进食后恶心、反酸、嗳
气，无其他不适。既往有乙型病毒性肝炎病史１０余年，行拉
米夫定抗病毒治疗。门诊行胃镜检查：十二指肠球部黏膜

下探及一大小约１．２ｃｍ×１．０ｃｍ包块，表面光滑，触之滑
动。ＥＵＳ检查：十二指肠球降交界部黏膜下探及一直径约
１ｃｍ的椭圆形包块，表面光滑，边缘整齐，周围有黏膜桥相
连，病变处可见均匀低回声团块，起源于固有肌层，向腔外突

出。门诊诊断为间质瘤。体格检查：无明显阳性体征。辅助

检查：肝肾功能、ＰＴ系列均正常；ＨＢｓＡｇ、抗ＨＢｅ和抗ＨＢｃ均
为阳性；心电图、胸部Ｘ线片、腹部 Ｂ超检查均未见异常；腹
部 ＣＴ检查：肝、胆、脾、胰、肾等无异常改变，十二指肠降部内
侧壁见一突向腔内的包块，增强后明显强化（图１）。初步诊
断为十二指肠间质瘤（球降交界部可能），慢性乙型病毒性肝

炎。经充分术前准备，于２０１０年５月７日在全麻下行剖腹探
查术，术中见包块位于十二指肠球降交界部左侧壁，直径约

１．２ｃｍ，淡黄色，边界清楚（图２），周围无肿大淋巴结。游离
部分十二指肠球降部肠段，行双合诊明确包块范围后，行包

块及部分十二指肠肠壁切除，以可吸收线全层间断褥式缝

合。术后病理检查诊断为异位胰腺（图３）。给予胃肠减压、
抗炎、抑酸、营养支持等治疗，患者术后７ｄ痊愈出院。

２　讨论
　　凡在胰腺外生长、与正常胰腺组织既无解剖联系，又无
血管联系的孤立胰腺组织，均称为异位胰腺，亦称迷走胰腺

或副胰［１］。该病发病率为０．５％～１３．７％［２］。异位胰腺可发

生于腹腔任何部位或胸腔内，临床上以消化道最常见。该病

通常无临床症状或特异性表现，诊断困难，误诊率高，极易与

间质瘤混淆［３］。内镜下活组织病理检查是诊断异位胰腺的

金标准。

　　本例患者异位胰腺位于十二指肠球降交界部，虽有上腹
部不适等症状，但不够典型。行胃镜、ＥＵＳ及 ＣＴ检查，均有
阳性发现，但误诊为间质瘤，可见该病在术前诊断方面仍存

在一定的困难。由于本病可并发急、慢性胰腺炎，继发出血、

坏死、穿孔、梗阻和囊肿形成，因此，建议有症状的异位胰腺

患者采用手术治疗［２－５］。对于本例患者，术中会因病理性质

不明而难以选择手术方式。由于术前检查没有发现恶性肿

瘤证据，而且术中探查也疑为腺体组织，即使是间质瘤也为

低度恶性，故未行快速病理检查，在充分探查评估后行保守

的局部完整切除，术后患者恢复良好。我们认为，如在术前

能够确诊，则可以随访观察，而不必急于手术探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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